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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一、目的和依据

为确保绿梓大道北段新建工程（坪山段）项目房屋征收工作

（以下简称“本项目”）顺利进行，规范房屋征收行为，维护被

征收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

务院令第 590 号）、《深圳市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试行）》

（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342 号修正）、《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进

一步完善房屋征收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深府函﹝2016﹞306

号）及有关法规、政策，结合本项目的实际情况，制定本项目房

屋征收补偿方案（以下简称“本方案”）。

二、征收范围

本次征收范围为《绿梓大道北段新建工程（坪山段）项目房

屋征收提示》确定的征收范围。

房屋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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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征收部门和征收实施单位

深圳市坪山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局为本次房屋征收的征收

部门。

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办事处为本次房屋征收的实施单位，

受深圳市坪山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局委托负责征收补偿工作具

体事宜，并接受深圳市坪山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局的监督、指

导。

四、适用范围

本方案仅适用于绿梓大道北段新建工程（坪山段）项目的房

屋征收与补偿工作。

五、补偿内容

房屋征收部门对被征收人以及符合规定的合法使用人给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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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包括：

（一）被征收房屋价值（含已经取得的合法国有土地使用权

的价值）的补偿；

（二）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

（三）《深圳市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试行）》（深圳

市人民政府令第 342 号修正）规定的其他应补偿内容。

六、补偿方式

根据《深圳市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试行）》（深圳市

人民政府令第 342 号修正）第二十四条规定，房屋征收可采取货

币补偿、产权调换以及货币补偿和产权调换相结合的补偿方式，

除《深圳市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试行）》（深圳市人民政

府令第 342 号修正）及深圳市人民政府另有规定外，征收非住宅

房屋以及房屋以外的构筑物、其他附着物等实行货币补偿。

七、不予补偿范围

（一）对经区规划土地监察机构审查属于依法应当拆除或者

没收的历史遗留违法建筑，不予补偿；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且

建设行为发生在土地用途依法确定前的，参照可以处理确认的历

史遗留违法建筑的补偿标准给予货币补偿：

1.占用基本农田；

2.占用一级水源保护区用地；

3.占用高速路、快速路、主干路、广场、城市公园绿地、高

压走廊及现状市、区级公共设施等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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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压占原水管蓝线；

5.不符合橙线管理要求；

6.位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定的禁止建设区内。

属于房地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情形的，不再补办房地产

登记手续，按照合法建筑扣减补办房地产登记手续的地价、相关

税费后予以补偿。

（二）自房屋征收提示公告之日起至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

止，因下列行为导致增加房屋征收补偿费用的，对增加部分将不

予补偿：

1.新建、改建、扩建、装修房屋；

2.改变房屋和土地用途；

3.已依法取得建房批准文件但尚未建造完毕的房屋的续建；

4.新签订租赁期限截止日在征收提示发布之日起 1 年以后的

房屋租赁合同；

5.除婚姻、出生、回国、军人退伍转业、刑满释放等必须办

理户口迁入、分户之外的其他户口迁入和分户；

6.以被征收房屋为注册地址办理工商注册登记、变更手续；

7.其他不当增加补偿费用的行为。

八、价值时点

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价值时点为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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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项目概况

一、项目位置

绿梓大道北段新建工程（坪山段）项目位于深圳市坪山区龙

田街道范围内。

二、征收规模

根据本项目前期调查结果，本项目共涉及未拆除建筑物 24 栋

(处)，其中包含 6 栋未签约永久性建筑物（含 1 栋提前拆除）、14

栋已签约永久性建筑物，及 4 栋未签约倒塌房屋，总建筑面积

2,231.03 ㎡，投影面积 182.09 ㎡，以及其他临时建筑、构筑（附

属）物、青苗等。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绿梓大道北段新建工程（坪山段）项目建筑物征收明细表

类别

永久性建筑 倒塌房屋

栋数 签约情况
建筑面积

（㎡）
栋数

签约情

况

投影面积

（㎡）

住宅 6 未签约 911.77 4 未签约 182.09

住宅 14
已签约

（未拆除）
1,319.26

合计 20 2,231.03 4 1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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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征收补偿标准

一、房屋征收补偿

（一）住宅类房屋补偿

（1）货币补偿。被征收房屋的补偿价格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

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依法评估确定或以房屋征收补偿基准价格确

定，并根据《深圳市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试行）》（深圳

市人民政府令第 342 号修正）附件进行补偿。

（2）产权调换。住宅类房屋的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的，按

照如下方式给予产权调换：

①符合原村民非商品住宅建设用地标准的，不超过建筑面积

480 平方米的部分给予产权调换，超出部分按照本办法附件有关

规定给予货币补偿。所建房屋建筑面积未达到 480 平方米的，可

按照建筑面积 480 平方米给予产权调换，差额部分面积由被征收

人按产权调换房屋的成本价购足。

②被征收人为非原村民的，不超过建筑面积 150 平方米的部

分给予产权调换。

非商品性质住宅房屋进行房屋产权调换的，其所调换房屋的

产权仍受相应限制。符合相关规定的，被征收人可以补交规定差

价后转为商品性质。

（二）房屋面积与用途认定

被征收房屋的建筑面积与房屋用途的认定，以房地产权证书、

房地产登记簿记载的面积和用途为准；但房地产权证书记载与房

地产登记簿记载不一致的，以房地产登记簿记载为准。



7

房地产权证书、房地产登记簿未记载或者记载不明的，可以

根据合法有效的竣工测绘报告认定房屋建筑面积，根据合法有效

的规划证明文件认定房屋用途。

根据前款规定仍无法认定被征收房屋的建筑面积的，应当根

据《深圳市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试行）》（深圳市人民政

府令第 342 号修正）的规定进行测绘。

二、其他补偿、补助

（一）临时建筑物、构筑（附属）物

对房屋以外的临时建筑物、构筑（附属）物、其他附着物等

货币补偿的金额，由征收当事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可以委

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以重置价评估确定。

（二）青苗

对青苗的补偿标准参照《深圳市征用土地实施办法》（深圳

市人民政府令第 121 号）文执行。

（三）室内自行装修装饰

被征收房屋室内自行装修装饰费补偿，由征收当事人协商确

定；协商不成的，按照评估确定的重置成新价给予补偿。

室内装修装饰由承租人投资的，出租人与承租人无约定或者

不能达成协议的，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向出租人支付装修装饰补偿

费；出租人与承租人有约定或者达成协议的，按约定或者达成的

协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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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封闭或半封闭的凹（凸）阳台、柱廊、走廊、檐廊

和滴水

1.未封闭或半封闭的凹（凸）阳台、柱廊和走廊

属未封闭或半封闭的凹（凸）阳台、柱廊和走廊的，按规定

属可计算面积部分，在扣减相关地价罚款后按市场评估价给予货

币补偿；属不可计算面积部分，在扣减建造成本及相关地价罚款

后按市场评估价给予货币补偿。

2.檐廊

按其水平投影面积，在扣减建造成本及相关地价罚款后，按

市场评估价给予货币补偿。

3.滴水

按全面积给予重置价补偿，此处的重置价是指滴水所在房屋

的重置价。

（五）其他补助费

1.搬迁费

（1）按被征收房屋本体的建筑面积计算，参照以下标准给予

搬迁费：

序号 类型 搬迁费

1 住宅 40 元/㎡

（2）被征收人不同意参照搬迁费用标准的，可以委托具备法

定资质的评估机构对须搬迁的生活用品、办公用品、机械设备和

库存产品的搬迁费用进行评估。不能搬迁或者拆除后无法恢复使

用的，按评估确定的重置成新价给予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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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征收住宅或者生产经营性房屋，征收人以期房产权调换

或者征收人认可需要二次搬迁的，应当给予二次搬迁费用，并一

次付清。

2.临时安置费

（1）实行产权调换的住宅房屋，被征收人自行安排住处临时

过渡的，征收人应当参照同类房屋市场租金按月支付临时安置费，

支付临时安置费的计算期限为，自搬迁之日至产权调换房屋交付

使用之日，另外再加 3 个月装修期临时安置费。

因征收人的责任，延长过渡期限的，应当自逾期之月起增发

临时安置费，逾期 1 至 3 个月时按原临时安置费标准增发 50%，逾

期 4 至 8 个月时按原临时安置费标准增发 70%，逾期 9 个月以上

时按原临时安置费标准增发 100%。

（2）实行货币补偿的，给予 3 个月市场租金的临时安置费。

（3）被征收人使用征收人提供的周转房的，征收人不支付临

时安置费。

3.置业补助

住宅房屋的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但被征收房屋经评估的

补偿价格低于该房屋在产权调换情况下本次房屋征收提供的所有

产权调换房屋的平均市场评估价格的，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将该价

差部分作为置业补助支付给被征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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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房屋安置方案

根据“342 号令”、“若干意见”及《坪山区房屋征收补偿

政策事项专题会议纪要》，属于以下规定情形的，参考权利人意

愿，可以选择产权调换补偿方式。

一、安置房源

本次房屋征收安置房源由相关部门统筹安排。

二、面积结差

依据《深圳市坪山区土地整备局文件》（深坪土整[2017]302

号）：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方式的，因房型原因导致调换面积

超出按其身份享有的安置面积标准的（超出部分只能不多于 10 平

方米（含）），超出面积部分由被征收人按安置房的市场评估价

补交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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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历史文化资源及古树名木情况

为落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在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中

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资源和古树名木保护的通知》（深规划资源

[2021]748 号）中关于“各区需严格落实国家及省、市关于历史

文化资源和古树名木保护的法律、法规、文件及我市城市更新和

土地整备政策中相关规定及要求，于年底前完成城市更新、土地

整备中涉及历史文化保护资源和古树名木保护的自查自纠工作”

的要求，以及依据《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在土地整备过程中

落实历史文化资源和古树名木保护有关事项的通知》（深规划资

源规[2022]47 号）文件相关要求：“实施方案编制阶段对项目范

围内历史风貌区、历史建筑、历史风貌区线索、历史建筑线索、

不可移动文物等历史文化资源（以下简称历史文化资源）及古树

名木（含古树后备资源，下同）开展调查、评估、测绘工作，调

查测绘结果、评估论证结论及相关报告应作为专章纳入实施方

案，项目涉及历史文化资源和古树名木的，应严格按照《深圳经

济特区绿化条例》、《深圳市历史风貌区和历史建筑保护办法（试

行）》等相关文件落实保护要求，并在实施方案中明确土地整备

保护措施及相关责任人”。

根据深圳市坪山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关于反馈绿梓大

道北段新建工程（坪山段）项目涉及树木情况核查结果的复函》、

深圳市坪山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关于绿梓大道北段新建工程

（坪山段）项目涉及不可移动文物情况的复函》及《市规划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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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资源局坪山管理局关于反馈绿梓大道北段新建工程（坪山段）

项目相关情况的函》，本项目范围内不涉及文化、历史建筑、历

史风貌区及在册古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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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资金概算方案

一、资金来源

本项目资金来源为市级房屋征收资金（后期如有变动，以市

区政府投资事权相关规定为准）。

二、资金构成

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房屋征收补偿机制的

若干意见》（深府函﹝2016﹞306 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市

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整备资金和市级房屋征收资金监管

工作的通知》(深规划资源〔2026〕127 号)等文件，本项目补偿资

金由直接补偿费、不可预见费、工作经费、技术支持费等四个部

分构成。

三、资金概算

（一）直接补偿费

根据本方案的有关规定，结合项目实际情况所作假设，经测

算，本项目直接补偿费概算总值共计 4,687.88 万元。计算过程如

下：

1、永久性房屋

（1）概算假设

1、假设所有房屋确权用途均为前期工作资料显示的现状用

途，现状为永久性住宅类建筑。

2、本项目范围内住宅类房屋 20 栋房屋中，假设未签约部分

6 栋住宅类房屋均符合原村民一户一栋政策，已签约部分 1 栋住



14

宅类房屋符合非原村民政策，其余已签约部分 13 栋不符合置业

补助政策。

以上假设条件不成立或存在变动，以下概算数据需调整。

经测算永久性房屋概算总值为 3,011.89 万元。

（1）住宅类房屋

按被征收房屋市场评估价进行补偿，本次测算的市场评估价

标定为 13,500 元/㎡，本概算以标定价测算，各具体住宅房屋的

市场评估价格对照标定住宅进行修正。

经测算永久性房屋（住宅类）概算总值为 3,011.89 万元。详

见下表《永久性房屋资金概算汇总表》。

永久性房屋资金概算汇总表

序号 测绘编号 结构
建筑面积

（㎡）

签约状

况

概算单价

（元/㎡）

概算总价

（万元）
备注

1 LZY09 砖瓦 143.98

未签约

13500 194.37

2 LZY20 框架 348.75 13500 470.81

3 LZY13 砖瓦 282.86 13500 381.86

4 LZY21 框架 45.22 13500 61.05

5 LZY20-4 砖瓦 68.75 13500 92.81

6 LZY10 砖瓦 22.21 13500 29.98
提前拆

除

小计 911.77 —— —— 1,230.88 ——

7 LZY19 砖瓦 8.42

已签约

13500 11.37

8 LZY18 砖瓦 129.16 13500 174.37

9 LZY15 砖瓦 16.02 13500 21.63

10 LZY12 砖瓦 4.37 13500 5.90

11 LZY20-1 砖瓦 12.57 13500 16.97

12 LZY18-2 砖瓦 129.54 13500 174.88

13 LZY15-3 砖瓦 16.17 13500 21.83

14 LZY20-2 砖瓦 22.58 13500 30.48

15 LZY18-1 砖瓦 78.80 13500 106.38

16 LZY15-1 砖瓦 61.58 13500 83.13

17 LZY18-3 砖瓦 15.54 13500 20.98

18 LZY15-2 砖瓦 31.98 13500 43.17

19 LZY17 砖瓦 257.50 13500 347.63

20 LZY16 框架 535.03 13500 7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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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1,319.26 —— —— 1,781.01

合计 2,231.03 —— —— 3,011.89 ——

2、倒塌房屋

倒塌房屋按宅基地标准进行补偿，根据《关于进一步完善房

屋征收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深府函〔2016〕306 号）相关标

准进行补偿，经测算，倒塌房屋概算总值为 88.02 万元。

序号 测绘编号 签约状况

概算单价

（元/㎡）

概算总价

（万元）

备注

1 LZL20-6

未签约

4833.6 21.43

暂按宅基地标

准进行概算

2 LZL20-8 4833.6 8.40

3 LZY20-3 4833.6 36.60

4 LZY14-1 4833.6 21.59

合计 —— 88.02 ——

3、临时建筑、构筑（附属）物及青苗附着物

临时建筑、构筑（附属）物按重置价进行补偿、青苗根据《深

圳市征用土地实施办法》（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121 号）相关标

准进行补偿，因未进行实际清点，构筑(附属)物及青苗附着物暂

按永久性建筑物补偿费概算总额的 10%概算，经测算，构筑（附

属）物及青苗附着物概算总值为 309.99 万元。

4、室内自行装饰装修

按重置成新价进行补偿。根据《深圳市建筑装饰工程消耗量

标准》、《深圳市建筑装饰工程综合价格》，结合项目涉及的物

业类型、装修特点，结合估价经验，暂按以下标准进行概算统计：

住宅类(含配套）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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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测算，本项目室内自行装饰装修概算总值为 133.87 万元。

详见下表：

室内自行装饰装修资金概算统计表

序号 物业类型 签约状况 工程量（㎡）

补偿标准

（元/㎡/月）

概算总价

（万元）

备注

1 住宅 未签约 911.77 600 54.71

2 住宅 已签约 1,319.26 600 79.16

小计 —— —— 2,231.03 —— 133.87

5、临时安置费

实行货币补偿的，给予 3 个月市场租金的临时安置费补偿。

本区域内同类住宅类(含配套）房屋的租金为 18 元/㎡·月。

经测算，本项目临时安置费补偿概算总值为 12.04 万元，详

见《临时安置资金概算统计表》。
临时安置费概算统计表

序号 物业类型 签约状况 工程量（㎡）
补偿标准

（元/㎡ /月）

补偿期

（月）

概算总价

（万元）

备

注

1 住宅 未签约 911.77 18 3 4.92

2 住宅 已签约 1,319.26 18 3 7.12

小计 —— 2,231.03 —— —— 12.04
—

—

6、搬迁费

按建筑面积计算，住宅(含配套）房屋搬迁费补偿标准为 40

元/㎡。

经测算，本项目搬迁费补偿概算总值为 8.93 万元，详见《搬

迁费资金概算统计表》。

搬迁费概算统计表

序号 物业类型 签约状况 工程量（㎡）
补偿标准

（元/㎡ /月）

概算总价

（万元）
备注

1 住宅 未签约 911.77 40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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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住宅 已签约 1,319.26 40 5.28

小计 —— 2,231.03 —— 8.93 ——

7、置业补助

（1）概算假设

1、假设所有房屋确权用途均为前期工作资料显示的现状用

途。根据本方案规定,符合产权置换条件的住宅房屋的被征收人

选择货币补偿的可获得置业补助。

2、本项目范围内住宅类房屋 20 栋房屋中，假设未签约部分

6 栋住宅类房屋均符合原村民一户一栋政策，已签约部分 1 栋住

宅类房屋符合非原村民政策，其余已签约部分 13 栋不符合置业

补助政策，本项目符合给予置业补助建筑面积共计 973.35 平方

米。

以上假设条件不成立或存在变动，以下概算数据需调整。

（2）住宅房屋的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但被征收房屋经

评估的补偿价格低于该房屋在产权调换情况下本次房屋征收提

供的所有产权调换房屋的平均市场评估价格的，房屋征收部门应

当将该价差部分作为置业补助支付给被征收人。

具体测算详见下表：

序

号

测绘编

号

物业

类型

建筑面

积（㎡）

签约

状况

置业

补助

面积

(㎡）

安置房

市场评

估单价

（元/

㎡）

置业

补助

单价

（元/

㎡）

概算总

价（万

元）

备注

1 LZY09 住宅 143.98

未签

约

143.98 22788.5 9288.5 133.74
假设符

合原村

民一户

一栋指

标

2 LZY20 住宅 348.75 348.75 22788.5 9288.5 323.94

3 LZY13 住宅 282.86 282.86 22788.5 9288.5 262.73

4 LZY21 住宅 45.22 45.22 22788.5 9288.5 42.00

5 LZY20-4 住宅 68.75 68.75 22788.5 9288.5 63.86

6 LZY10 住宅 22.21 22.21 22789.5 9288.5 20.63

小计 911.77 911.77 —— —— 846.90 ——

7 LZY19 住宅 8.42 已签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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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8 LZY18 住宅 129.16 —— —— —— ——

9 LZY15 住宅 16.02 —— —— —— ——

10 LZY12 住宅 4.37 —— —— —— ——

11 LZY20-1 住宅 12.57 —— —— —— ——

12 LZY18-2 住宅 129.54 —— —— —— ——

13 LZY15-3 住宅 16.17 —— —— —— ——

14 LZY20-2 住宅 22.58 —— —— —— ——

15 LZY18-1 住宅 78.80 —— —— —— ——

16 LZY15-1 住宅 61.58 61.58 22788.5 9288.5 57.20
非原村

民

17 LZY18-3 住宅 15.54 —— —— —— ——

18 LZY15-2 住宅 31.98 —— —— —— ——

19 LZY17 住宅 257.50 —— —— —— ——

20 LZY16 住宅 535.03 —— —— —— ——

小计 1,319.26 —— 61.58 —— —— 57.20 ——

小计 2,231.03 —— 973.35 —— —— 904.10 ——

8、征收奖励

依据“342 号令”，被征收人在所规定的时限内签订补偿协

议，按期腾空、交付房屋的，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区分不同情况给

予不同的奖励。具体奖励规则由房屋征收部门决定确定，奖励总

金额不超过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确定的补偿金额的 5%。本次概算按

上述 1-7 项补偿费的 5%计提，经测算，本项目征收奖励概算总值

为 219.04 万元。

(二)不可预见费

依据“若干意见”，按直接补偿费的 10%计提（不含土地部

分）。经测算，本项目不可预见费为 468.79 万元。

(三)工作经费

按直接补偿费的 1%测算。经测算，本项目工作经费为 46.88

万元。

（四）技术支持费

根据相关政策和规定，经测算，本项目技术支持费概算总值

为 208.73 万元。



19

1、测绘前期核查费用

根据《坪山新区领导办公会议纪要》（深坪委办公纪[2016]86

号），测绘前期核查费以建筑面积 0.35 元/㎡标准测算，本项目

的测绘前期核查费用概算总值为 0.08 万元。

2、房屋征收预算方案编制费

按《深圳市不动产估价行业收费管理规定》（深估协字﹝2013

﹞04 号）标准概算测算，本项目的房屋征收预算方案编制费概算

总值为 10 万元。

3、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编制费

根据《坪山新区领导办公会议纪要》（深坪委办公纪﹝2016

﹞86 号），建筑面积≤1 万㎡，方案编制费 1 万元，本项目的房

屋征收补偿方案编制费为 1 万元。

4、补偿方案审核费

根据《坪山区 2017 年第 3 次土地整备工作协调例会会议纪

要》（深坪府办公纪﹝2017﹞70 号）关于委托评估督导服务单位

审核项目房屋补偿方案事宜的规定，方案审核取费标准按街道办

事处项目房屋补偿方案编制费用的 20%计取。

本项目的方案编制费为 1.00 万元，则本项目方案审核费概算

总值为 0.20 万元。

5、测绘（建筑物及构筑附属物）服务费用

根据《测绘生产成本费用定额 2009》等相关标准结合相关测

绘机构询价结果，经测算，本项目测绘服务费概算总值为 10 万

元。

6、测绘监理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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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坪山新区 2016 年第 12 次土地整备工作协调例会纪要》

（深坪府筹会纪〔2016〕21 号），按测绘（建筑物及构筑附属物）

服务费用的 20%计算。

经测算，本项目测绘监理服务费概算总值为 2 万元。

7、评估服务费

包含房地产评估费、二次装修查勘费、青苗清点费三部分。

参照《土地整备中心关于进一步完善房屋征收工作机制有关事项

的通知》（深坪土整（2016）49 号）、《坪山区房屋补偿工作管

理规程（试行）》（深坪土整〔2017〕103 号）的规定，评估单

位取费参照《深圳市不动产估价行业收费管理规定》（深估协字

﹝2013﹞04 号）的标准上浮 20%计算评估服务费用；二次装修勘

察费用另按 10 元/㎡标准计收；青苗清点按照图斑面积 600 元/亩

计算。本次按照直接补偿费（不含土地）的 0.6%概算。

经测算，本项目评估服务费概算总值为 28.13 万元。

8、评估督导服务费

根据《坪山新区征地拆迁评估督导单位工作职责及服务收费

标准操作办法（试行）》相关规定，项目总建筑面积（含临时建

筑）在 10 万平方米以下的，按 12 元/平方米核算；10 至 20 万平

方米的，按 10 元/平方米核算；20 至 30 万平方米的，按 8 元/平

方米核算；30 万平方米以上的，按 5 元/平方米核算。按照上述

标准计算评估督导总费用后下浮 10%支付。

经测算，本项目评估督导服务费概算总值为 2.61 万元。

9、专项律师服务费

依据行业收费标准，该项目的专项律师服务费为 38.4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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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费

依据《深圳市不动产估价行业收费管理规定》（深估协字﹝

2013﹞04 号）相关标准，该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费概算总值

为 6 万元。

11、公告费用

依据行业收费标准，该项目的公告费用概算总值为 48 万元。

12、建筑拆除费

根据《坪山新区 2015 年第 6 次土地整备工作协调例会纪要》

（深坪委办公纪[2015] 288 号），按建筑物面积（含临时建筑面

积）以 30 元/㎡计算。

经测算，本项目建筑拆除费用概算总值为 7.24 万元。

13、拆除监理费

根据《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定》，拆除监理

费按拆除费用 3.3%计算。经测算，本项目拆除监理费概算总值为

0.24 万元。

14、管线拆除及迁改费

根据《关于土地整备中管线拆除及迁改的工作指引》及实际

情况，暂按 2 万元/栋计算。经测算，本项目拆除监理费概算总值

为 38 万元。

15、协商谈判服务费

依据相关标准进行测算,按住宅类建筑面积 50 元/平方米计算

（含倒塌房屋面积）。经测算，本项目协商谈判服务费概算总值

为 12.0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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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造价咨询服务费

依据行业收费标准及市场询价，本项目造价咨询服务费概算

总值为 1 万元。

17、项目结算费

根据广东省物价局粤价（2011）313 号文规定的广东省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服务收费标准，本项目根据收费标准暂按直接补偿

费的总金额累进计费，总金额 50 万元以下收费 2000 元；总金额

50-100 万元收费比例为 2‰；总金额 100-500 万元收费比例为 0.9

‰；总金额 500-1000 万元收费比例为 0.7‰；总金额 1000-5000

万元收费比例为 0.5‰；总金额 5000-10000 万元收费比例为 0.3

‰ ； 总 金 额 10000-50000 万 元 收 费 比 例 为 0.15 ‰ ； 总 金 额

50000-100000 万元收费比例为 0.1‰；总金额 100000 万元以上收

费比例为 0.08‰。

经测算，本项目结算费概算总值为 3.13 万元。

19、项目结算审核费

根据《坪山区 2019 年第 2 次土地整备工作协调例会纪要》（深

坪府办公纪〔2019〕43 号），项目结算审核费按项目结算费的

20%概算。经测算，本项目结算审核费概算总值为 0.63 万元。

综上，本方案资金概算总金额为人民币 5,412.28 万元，其中

直接补偿费概算总值为 4,687.88 万元、不可预见费概算总值为

468.79 万元、工作经费概算总值为 46.88 万元、技术支持费概算

总值为 208.73 万元。（本概算为根据初步核实的工作量进行测算，

最终以实际工作量的补偿金额为准）详见《“绿梓大道北段新建

工程（坪山段）项目”房屋征收补偿资金概算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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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梓大道北段新建工程（坪山段）项目”房屋征收补偿资金概算总表

分类
序

号

项目名

称
用途

未签约部分 已签约部分

合计 备注工程量

（㎡）

概算金额

（元）

工程量

（㎡）

概算金额

（元）

（一）

直接补

偿费

1
永久性

房屋
住宅 911.77 1,230.88 1,319.26 1,781.01 3,011.89 住宅暂按 13500 元 /㎡概算

2
倒塌房

屋
—— 182.09 88.02 0.00 0.00 88.02 暂按宅基地进行概算

小计 1,093.86 1,318.90 1,319.26 1,781.01 3,099.91

3
临时建筑、构筑（附

属）物及青苗附着物
—— 131.89 —— 178.10 309.99 暂按永久性房屋资金概算总额的 10%概算

4 室内自行装修装饰 911.77 54.71 1,319.26 79.16 133.87 暂按 600 元 /㎡

5 搬迁费 911.77 3.65 1,319.26 5.28 8.93 参照“342 号令”

6 临时安置费 911.77 4.92 1,319.26 7.12 12.04 参照“342 号令”

7 置业补助 911.77 846.90 61.58 57.20 904.10 参照“342 号令”

8 奖励金 —— 113.65 —— 105.39 219.04 1-7 合计的 5%

小计 —— 2,474.62 —— 2,213.26 4,687.88 1-8 合计

(二 )不可预见费 247.46 221.33 468.79
按直接补偿费（不含土地部分）的 10%进行

计算

(三 )工作经费 24.75 22.13 46.88 按直接补偿费的 1%计算

(四 )技

术支持

费

1 测绘前期核查费 0.08 0.08 按 0.35 元 /平方米计算

2
房屋征收预算方案编

制费
10.00 10.00

3 方案编制费 1.00 1.00 小于 1 万平米，方案编制费 1 万元

4 方案审核费 0.20 0.20 按补偿方案编制费的 20%计算

5 测绘服务费 10.00 10.00 根据《测绘生产成本费用定额 2009》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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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6 测绘监理服务费 2.00 2.00 按测绘服务费用的 20%计算

7 评估服务费 28.13 28.13
根据《深圳市不动产估价行业收费管理规

定》（深估协字[2013]04 号）计算

8 评估督导服务费 2.61 2.61
总建筑面积（含临时建筑面积）在 10 万平

方米以下的，按 12 元 /平方米核算并下浮 10%

9 专项律师服务费 38.40 38.40 依据行业收费标准 ,暂按 1 人，一年框算

10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费 6.00 6.00 依据行业收费标准

11 公告费用 48.00 48.00 依据行业收费标准

12 建筑物拆除费 7.24 7.24
按建筑物面积（含临时建筑面积）以 30 元 /

㎡估算

13 拆除监理费 0.24 0.24
根据《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

定》，按建筑物拆除费的 3.3%计取

14 管线拆除及迁改费 38.00 38.00

根据《关于土地整备中管线拆除及迁改的工

作指引》及实际情况，暂按 2 万元/栋计算（含

临建）

15 协商谈判服务费 12.07 12.07
依据相关标准进行测算,按住宅类建筑面积

50 元 /平方米计算（含倒塌房屋面积）

16 造价咨询服务费 1.00 1.00 依据行业收费标准

17 项目结算费 3.13 3.13

根据《广东省物价局关于会计师事务所服务

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粤价[2011]313 号）

规定估算

18 项目结算审核费 0.63 0.63 按项目结算费的 20%概算

小计 208.73 208.73 1-18 合计

总计 —— 5,412.28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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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金账户

本项目资金从政府投资项目计划中列支，资金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公共事务中心

开户行：41023300040063445

账 户：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坪山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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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签约期限、奖励

一、签约期限

本项目签约期限为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 120 日内（含 120

日），由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办事处与被征收人按本方案相关

规定协商签订征收补偿协议，补偿款按协议约定进行支付。

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办事处与被征收人在签约期限内达不

成征收补偿协议的，或者被征收房屋所有人不明确的，由房屋征

收部门报请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政府作出补偿决定，并在房屋征收

范围内予以公告。

二、奖励

本项目的签约期限自本项目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 120 日

内。

被征收人在本项目房屋征收决定公告后 120 日内完成签约、

按期腾空、交付房屋及交付产权注销相关资料的，按不超过房屋

征收补偿协议确定的补偿金额的 5%作为征收奖励；逾期签约和不

签约的，将不再给予征收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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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附则

一、特殊情况处理

方案未尽事宜及特殊个案，参照同类型征收项目相关会议纪

要或处理意见，由街道办事处报上级有关部门研究通过后实施。

二、本方案未规定其他情形

本项目涉及的相关公示、测绘、评估及其结果异议处理，征

收纠纷的处理、证据保全等事项，按《深圳市房屋征收与补偿实

施办法（试行）》（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342 号修正）及相关法

规、规章、政策执行。

三、名词解释

1.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是指由符合规

定的专业估价机构，根据估价目的，遵循估价原则，按照估价程

序，选用适宜的估价方法，在综合分析影响房地产价格因素的基

础上，估算和判定出的房地产在估价时点的客观合理价值。

2.重置价：是指采用估价时点的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按估

价时点的价格水平，重新建造与估价对象具有同等功能效用的全

新状态的建筑物或构筑物、附着物等的正常价格。

3.重置成新价：是指用估价时点的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按

估价时点的价格水平，重新建造与估价对象具有同等功能效用并

且在相同成新状态下的建筑物或构筑物、附着物等的正常价格。

四、生效与终止

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至本项目房屋征收与补偿完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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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终止。

五、方案解释

深圳市坪山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局负责本方案的解释，本

方案中未尽事宜及特殊个案，按照国家、广东省和深圳市现行相

关法规政策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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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附件

附件：房屋征收提示

2025 年 12 月 23 日在坪山区人民政府网站发布（发布网址为：

https://www.szpsq.gov.cn/zwgk/tzgg/content/post_125619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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